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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科技大学网络舆情管理实施办法 

为认真贯彻中办发(2014)59 号文件精神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

谈会精神，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应对管理，把握网络舆情管理

的主动权和话语权，促进健康和谐的校园网络舆论生态建设，根据教

育部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

管理工作的意见》精神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1. 及时处置。时间是影响网络舆情处置成效的重要因素，要努

力做到第一时间发现，第一时间引导，第一时间处置。 

2. 统一领导。舆情处置要坚持一个指挥中心，统一安排舆情监

测、调查核实、分析研判、舆情引导、对外回应等处置工作，避免发

出不同声音。 

3. 协同联动。舆情相关人员和相关单位要按照统一部署联动响

应，网上网下同步推进相关工作，并及时做好信息反馈。 

4. 实事求是。坚持客观公正，认真核查事实，找准法律法规依

据，准确全面地做好舆情涉及问题的说明回应。 

二、管理责任 

1. 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网络舆情管理第一责任人，要把握舆

情管理基调，重大舆情亲自部署、亲自处置。党委分管领导是直接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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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，协助抓好舆情管理统筹指导工作。 

2. 校内各单位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承担管辖范

围内发生的舆情处置工作的主体责任。党委学生工作部（网络文化建

设办公室）除负责本领域网络舆情处置外，还须协助党委宣传部做好

校内网络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。信息中心除负责本领域网络舆情处置

外，还须负责校内舆情处置中相关技术支持工作。 

3. 党委宣传部统筹全校舆情处置、媒体沟通等工作，牵头负责

社会影响较大的重要舆情处置工作，指导校内各单位进行一般性的舆

情处置工作。 

4. 各单位如有重大负面舆情不报或瞒报，在舆情处置过程中出

现严重错误导致重大影响的，将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追责。 

三、处置方式 

1. 研判早处。各单位对本单位管辖领域内可能引发网络舆情的

热点敏感问题要加强分析研判，做好应对预案。对日常网络监测发现

的苗头性倾向性言论，及早进行舆论引导和线下处置，避免舆情持续

扩大、发酵升级。 

2. 快速反应。各单位发现网络舆情后，要及时报告分管校领导

和党委宣传部。要根据舆情涉及领域迅速组建专门工作组，召开碰头

会，制定并落实控制舆情发展的处置措施。要尽快在查清事实的基础

上形成书面材料，以备回应需要。 

3. 线上回应。在核实舆情基本事实后，相关单位应尽早通过本

单位官方网络媒体作出回应，发出正面声音。之后，根据舆情变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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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事件处置工作进展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，如舆情引导需要，可继

续在网上发布相关信息。 

4. 线下处置。对于由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，相关单位要按

照法律法规做好事件处置工作，避免引发次生舆情。对于质疑、诉求

类网络舆情，如经分析研判需要并经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可组织与诉求

提出者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。 

5. 舆论引导。根据舆情处置需要，相关单位应组织发帖或跟帖

进行舆论引导，主动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，避免片面偏激和不当的言

论发酵。对罔顾事实恶意炒作的言论应坚决予以回击。 

四、工作保障 

1. 学校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管理工作，通过发布相关课题支持开

展舆情管理研究。 

2. 各单位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配备

必要的设施设备。 

3. 各单位要加强舆情工作人员的遴选和培养，着力建设一支思

想素质过硬、责任心强、网络应用水平高的舆情管理队伍。 

  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。 




